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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中国一些省份农村由于高
额彩礼引发的“因婚致贫”“因婚返贫”
现象引人深思。全国两会期间，记者就
这个话题采访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学
者，他们认为，彩礼金额应根据收入水
平量力而行，高额彩礼与扶贫攻坚背道
而驰，让人民群众富起来才能从根本上
破解彩礼攀比之风。

“因婚致贫”“因婚返贫”何以产生？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辉县市张村
乡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裴春亮认为，婚
前给付彩礼在我国是一种习俗。随着
经济社会发展，彩礼也水涨船高。越是
贫困地区，越出现高价彩礼。

“不仅彩礼翻了番，房子、汽车
等也成了结婚‘标配’，导致大量贫困
家庭的婚龄青年结不起婚，或者为了
娶媳妇弄得债台高筑。不断加码的彩
礼成为贫困家庭沉重的负担，‘因婚返
贫’现象比较普遍。”裴春亮说。

全国人大代表、商丘市委书记王
战营表示，“因婚致贫”“因婚返贫”
与全力推进脱贫攻坚背道而驰，必须
采取有力措施改变现状，树立良好社
会风气。

彩礼金额给多少合适？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梅县东山
中学教师李杏玲说，作为一种正常的
人情往来，农村彩礼包含着很多传统
习俗和邻里乡情。“在我们那边，结婚
彩礼钱基本是2万到4万元，对广东人
来说是可以承受的。现在都很开明随
和，新人高兴就好，也没那么多规矩
了。”李杏玲说。

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赵
孟营看来，单看彩礼金额的高低并没有
实质意义，关键是彩礼和收入水平的关
系。“如果彩礼金额是男方家庭收入可
以承受的而男方家庭又愿意支付，那么
就不会带来什么问题。如果彩礼金额

超出男方家庭收入预期的支付能力或
者男方家庭不愿意支付，那么彩礼就会
变成伤害婚姻的利刃。农村是这样，城
市也是这样。”

如何破解彩礼攀比之风？

王战营说，农村的红白事操办习
俗，代代相传延续至今，根深蒂固。要
想彻底改变现状，不能只会堵，还要学
会疏，让老百姓在打破老传统的同时，
找到新的替代模式。

王战营说，破除陈规陋习，减轻群
众负担，既是广大群众的期盼，也是中
央要求。政府要敢于担当，研究出台相
关意见和规定，充当“黑脸公”，引导群
众参与移风易俗工作。“但要把好事办
好，还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让群众自
治，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
务、自我约束。”

赵孟营认为，在那些经济不发达、
居民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地区，政府通过
一些行政手段来进行限制、引导很有必
要。但根本办法还是让人民富裕起来，
让青少年特别是女性青少年获得更多
的受教育机会，积极保护婚姻自由。

婚姻非彩礼不可？

李杏玲说，要不要彩礼、要多少取
决于双方当事人的具体情况。但不管
彩礼是多少，婚姻的基础并非这些，而
是彼此的理解和包容，彩礼只是锦上添
花。

对于一些地方出台文件规定彩礼
不超6万元标准，李杏玲认为，这也并不
一定就可取。“毕竟结婚是讲感情、讲缘
分的一件事，双方自愿就好。条条框框
设置多了，感觉有些僵硬。”

“婚姻是两个相爱的人的私事，家
长只有支持和祝福的义务而没有趁机
发财的权利。这才是我们应该大力倡
导的中华新风俗。”赵孟营说。

据新华社

告别婚姻之窘
——四问农村高额彩礼

加快高铁安全立法

3月9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
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荣顺、副主任许安标，刑法室主
任王爱立就“民法总则草案与人大立法工作”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
者的提问。

针对记者提问此次民法总则草案有什么亮点，张荣顺表示有4大
创新和发展，包括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了民事权利保
护、扩大了民事主体范围及体现了时代特征和前瞻性。

亮点一亮点一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记者问到有哪些亮点，我们更愿
意讲确实有一些创新和发展，其中最
重要的有几个方面：第一，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法怎么来确定权
利和义务？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
能做？哪些行为有效，哪些行为无效？

实际上，这些背后都涉及一个社
会价值观的问题。草案将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民法总则的立法宗
旨加以明确规定，而且把这个核心价
值观全面地融入了所有的条文之中。

这当中有一些规定可能大家看起
来是比较直观的，比如草案规定的平
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信
原则、守法原则等。

有一些规定可能不那么直观，比
如草案规定父母子女之间的抚养、赡
养关系，强调家庭的监护责任，鼓励
和保护见义勇为的行为，对作假、欺
诈、胁迫、恶意串通、损害他人权益
等行为的效力作出了否定性的规定，
背后同样贯穿着核心价值观。

张荣顺表示，民法总则草案加强
了对民事权利的保护。民法的核心就
是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
利，草案的所有规定都是围绕着保障
民事权利展开的。其中第五章设专章
规定民事权利的种类、权利的取得和
行使，强调财产权平等保护、民事权
利不得滥用等。

此外，草案还针对民事权利保护中
的一些薄弱环节做了一些有针对性的
规定。比如新增加了对胎儿利益保护
的规定，构建了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

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监护
制度。这套监护制度主要的构建目的
就是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和丧失民事
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草案里还延长了诉讼时效，把原
来的两年延长到三年，以更好地保护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定了未成年人
遭受性侵害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
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18周岁之日起
计算，为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长大以
后提供寻求司法救济的机会，也是为
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张荣顺表示，民法总则草案扩大
了民事主体的范围。草案规定了自然
人、法人、非法人组织的三类民事主
体。第一类民事主体原来在民法通则
里是“公民 （自然人） ”，这次就直接
规定为“自然人”，而不是以公民作为
界定的标准。第二类是第一次把法人
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
人三类。第三类，非法人组织，第一
次确立了符合条件的非法人组织的民
事主体地位。

草案在扩大民事主体范围的同
时，还巩固和确立了一些有中国特色
的民事主体。

第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城
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村民委员
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目前法律
中除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外，其他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都还没有一个法人

地位，所以草案专门设一节做了规
定，一次性解决了他们的法人地位问
题。

第二，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
营户。这同样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民
事主体。从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实践
看，“两户”的规定符合中国国情，对
解放生产力、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解
决就业问题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研究过程中，从有关方面拿到的数
据看，到2016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全国
登记的个体工商户是5577万，到12月
份我刚刚拿到的数据，个体工商户是
5929.95 万户，半年时间又增加了将近
400万户。

农村的承包经营户，涉及中国大
概2.3亿农户的利益，所以这次民法总
则同样继续延续了“两户”的民事主
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他们的民事主体
地位。

张荣顺表示，民法总则草案体现
了时代特征和一定的前瞻性。这次编
纂民法典、制定民法总则，是我国改
革开放 38 年，社会经济生活发展巨大
变化的客观条件下进行的，草案的所
有规定大到基本原则的确立、权利的
确认，小到一些细微的条文修改，都
体现了时代性。比如草案里对个人信

息、数据和虚拟财产的规定，在民法
上规定要对这方面提供民法上的保
护，同样是有时代特征的。对于正在
形成的民事活动的新形态，在这里一
时还难以界定权利属性或范围，这次
的民法总则也体现了适当的前瞻性，
为这些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将来权利
的确立留下了空间。 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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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要完
成铁路建设投资 8000 亿元。随着我国
铁路建设快速发展，从法律层面加强
高铁安全管理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全
国人大代表、武汉铁路局局长汪亚平
呼吁，加快高铁安全立法，更好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新形势下，高铁安全面临诸多考
验。与普通列车相比，行人进入高铁
线路，向动车组投掷异物以及沿线建
筑物侵入高铁限界等行为，都可能引
发更为严重的安全后果，对高铁安全
构成巨大威胁。”汪亚平说，现行法律

中，对高铁安全部分尚缺乏明确、系
统的要求。这一问题亟待解决。

汪亚平建议，通过立法，明确铁
路沿线各级地方政府高铁护路联防责
任制，将高铁安全纳入治安综合治理
目标管理，强化综合治理；结合国家
普法规划要求和本地工作实际，建立
健全高铁安全法治教育机制，深入开
展高铁安全的全民法治教育。同时，
对违反高铁安全的行为要从重从严处
理；对铁路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地
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履行法定职责
的，也要实行追责。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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